
长沙市长沙市2022年高一语文下册月考测验带答案与解析年高一语文下册月考测验带答案与解析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宇，完成各题。

明清时期，土地交易颇为频繁。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通过个人道德修为、社会关系制约、

国家法律规范三重保障，明清土地契约得以顺利履行。

明清时期，土地所有权发生了多重性结构变化，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产生实质性分离，由此出

现了买卖、典当、质押等多种类型的土地契约文书。这些土地契约虽然因为土地转移权属类

型、乡间俗例的差异而各有不同，但是为了双方快速便捷交易，明清时期已形成类似标准化

的“格式合同”。这种契约几乎包含了民事合同的所有要件，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的界
定和规范。例如，“明万历三十九年浙江会稽县叶汝兰与祁某某的绝卖契”，出卖人叶汝兰享有
订立契约当日收到地价银180两的权利，同时应保证自己拥有出卖的两段山地的所有权；买受
人祁某某则应向叶某交付价银，按跆“推头通例”交纳契税完成过户后，即拥有该土地的所有
权。契约文书对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明确规范，对这一时期土地权属流转起到了重要保障作

用。契约的顺利履行首先有赖于当事人的自觉自愿，取决于当事人是否重信守诺，是否能做到

自我的道德约束。

但实际契约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可能因为各种缘由而中断或者撕毀契约，从而导致纠纷、争诉

等。这就需要外部力量对双方进行监督，以协助契约的顺利履行。几乎所有明清土地契约文书

中，都有“中人”“中保人”等。中人扮演了中介、担保人、调解人、证人等多种角色。中人要保
证卖主的土地所有权没有争议，要参与土地定价、土地贫瘠与否、土地大小等交易过程中实质

性问超的讨论和鉴别。有些中人在促成交易方面颇有经验，他们会将也许并不太熟悉的交易双

方约在一起“三面言议”，凭借自身的威望或者智识，说服当事人最终达成协议签订契约。一旦
契约出现纠纷或者争诉，中人有责任进行调解。中人凭借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威望，以及对交易

双方实际情况的熟悉，会督促双方履行相关义务，或者适时进行调停、斡旋、说合，尽力解决

双方争端化解纠纷。如果调解无果，纠纷最终走向诉讼程序。

作为保障社会规范正常运行的最后措施，法律会适时介入各种契纠纷。双方合意达成的契约文

书称为白契，也称为私契。经政府登记入册认可的契约文书则为红契，也称官契。通常红契附

有由承宣布政使司统一印制的官府收取契税的证明——契尾。契约经过交契税盖官印后，买受
人即可持往过户，过户后，产权转入买受人名下，买受人同时承担相关赋税。《明律•户律•田
律》规定：凡典买田宅，“不过割者，一亩至五亩笞四十，每五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其田
入官”。没有交过契税的白契和已经交过契税的红契长期并存。清代乾隆年间，土地交易頻
繁，脱逃赋税现象严重。因此，清政府开始严厉打击白契，大力推广红契。清《户部则例》规

定：“凡民间置买田宅，于立契之后，限一年呈明纳税，倘有逾期不报者，照例究追。”按照
《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的规定，卖方违背诚信原则，重复典卖土地，中人若知情，则与卖

地者同罪。明清加大了打击契约履行中的违法行为的力度，确保了民间土地经济活动的正常进

行。

传统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土地问题直接关系到赋税征收、人口交迁等重要问题。明清时期在

充分考虑社会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优先尊重土地交易当事人的意愿，同时辅之以熟人社会网络

关系制约，更有国家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尽可能保障土地交易流转关系的安全稳定，从而实现

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摘编自 姬元贞《明清履行土地契约的三重保障》，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明清时期，在履行一份土地契约时，个人道德修为、社会关系制约、国家法律规范三者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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